
中地大（汉）研字[2015] 70 号 
 

 

关于同等学力人员申请博士学位 
科技奖励认定的通知 

 

经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第五十七次学位评定委员会研

究决定，《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关于申请博士学位学术成

果的规定》（中地大（汉）研字[2014]55 号）中第二条第一

款省部级奖励包括： 

1.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（印章带国徽）； 

2.具有推荐国家奖资格的社会力量办奖学会（协会）（包

括各行业学会）的科技奖励； 

3.省级优秀社会科学奖； 

4.中国地质调查局颁发的地调成果奖； 

5.国家一级学会颁发的科技人物奖或科技荣誉奖。 

特此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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